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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 林 学 院 文 件
桂院政教学〔2022〕104号

关于开展 2022－2023学年秋季学期
期中教学检查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各单位：

为全面了解本学期教学运行情况，促进各二级学院进一步深

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加强日常教学管理，规范教学运行，提升教学

质量，学校决定开展期中教学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与形式

（一）检查时间

10月 24日（第 9周）至 11月 11日（第 11周）。

（二）检查形式

期中教学检查采取学院自检自查和学校检查相结合的方式

进行。

第一阶段：10月 24日－11月 2日，各学院自检自查；

第二阶段：11月 3日－11月 11日，检查组实地检查；

第三阶段：11月中旬，总结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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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查组成员及工作职责

（一）检查组成员

第一组

组 长：何 玲、王朝元

组 员：文孙勇、张超峰、郑竹青、陈建文

联络员：谭宇宸

检查对象：理工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

第二组

组 长：彭 超、彭润华

组 员：杨杰夫、黄小玲、涂海宁

联络员：钟宜君

检查对象：语言文学学院、设计学院

第三组

组 长：林庆南、李善华

组 员：李明阳、吴秋燕、江 帆

联络员：葛 巍

检查对象：商贸与法律学院、经济与管理学院

第四组

组 长：曾子杰、林 驰、张常永

组 员：肖立章、贺 雷、陈 锴、刘亮龙

联络员：罗晴妍

检查对象：传媒学院、教育与音乐学院、体育与健康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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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作职责

组长工作职责：根据学校期中教学检查工作计划和目标，明

确组员分工与职责，落实各项检查内容。

联络员工作职责：积极配合组长完成检查工作，做好本组保

障工作，检查中认真做好检查记录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“课程思政”工作推进、“马工程”教材落实等情况；

（二）常规教学实施情况及效果（教学进度执行情况、课堂

教学组织情况、教研室公开课、师资培训、师生座谈、实践教学

开展、毕业实习、毕业论文设计等）；

（三）年度行政工作要点（教学部分）推进落实情况；

（四）产业学院合同履行情况；

（五）本学期单位特色亮点工作；

（六）存在困难与意见建议。

四、检查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各教学单位要召开期中教学检

查工作布置会，将检查工作落细落实，并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呈现

检查的开展和落实。

（二）认真组织，注重实效。各教学单位要按照通知要求进

一步明确本单位期中教学检查工作的具体内容、时间节点、工作

要求等，实现检查目标。

（三）总结经验，改进提高。期中教学检查结束后，各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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